关于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（市县级政府2023版）》三级指标第42项工作的

情况说明
一、总体情况

近年来，我县全面、严格落实告知制度，依法保障行政相对人陈述、申辩、提出听证申请等权利。行政执法投诉举报、情况通报等制度已经建立，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得到及时查处。

二、工作举措

1.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,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,根据《河南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》,要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,规范公正文明执法,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在开展检查、调查时第一时间亮证执法,统一着装和标识。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,制作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,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、申辩权。

2.进一步落实城管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,做好执法证件的管理工作。积极开展执法资格考试和办理执法证件工作级审核工作。

3.严格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的简易程序、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的要求进行执法办案。要求执法人员认真履行告知义务,使用文明用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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